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实验室、专任教师双向流动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：为切实解决实验室教师短缺以及促进新进教师实践能力提高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任教师和实验室教师队伍，为一流学院建设奠定基础，结合学院实际，拟开展学院实验室、专任教师人员流动机制探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：学院实验室、专任教师人员流动工作在学校组织部、人事处等相关职能处室指导下开展。
第三条：实验室、专任教师双向流动工作为学院探索性工作，遵循学院引导、教师自愿、平稳有序开展的原则。
第四条：实验室、专任教师双向流动的流程
1、新进专任教师三年首聘期考核成绩不佳，流动到相关实验室担任实验室，在流动期间保留其教师编制，享受实验室教师待遇，学院绩效考核参照实验室。如果在流动期间完成学校首聘期要求，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学院领导班子讨论同意，报学校审核通过后，可以在下个聘期回到原来的系室，考核待遇等按专任教师同等标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一个聘任期内完成考核任务不理想的专任教师，流动到相应实验室担任实验教师，在流动期间保留其教师编制，享受实验室教师待遇，学院绩效考核参照实验室。如果在流动期内完成其原来的考核任务，则在下个聘期开始前本人提出申请，经领导班子讨论同意，在下个聘期回到原来的系室，考核及待遇等按专任教师同等标准。
3、实验室首聘期人员，首聘期指标完成情况不理想的教师，降级使用或按学校规定处理。对于一个聘任期内没有完成考核任务的实验教师，在下个聘期降级使用。在降级期间完成考核任务的实验教师，经本人提出，领导班子讨论同意后，在下个聘用周期恢复原来职级待遇。
4、实验室教师达到学校专任教师要求，并通过学校专任教师各项测评考核，可聘任专任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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